关于《鄂州市就业创业培训个人信用账户

管理实施细则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制定背景
为深入贯彻实施就业优先战略，全面落实《湖北省就业创业培训补贴管理办法》（鄂人社发〔2026〕3号）精神，服务我市“157”产业发展需求，推进就业创业培训政策落地见效。根据省级办法关于就业创业培训补贴实行“先垫后补”和“信用支付”的明确规定，结合鄂州推进“信易+培训”的实践探索，制定本地实施细则，进一步细化个人信用账户管理、补贴申领、审核拨付、监督管理等全流程操作规范，确保省级政策要求在我市得到精准、高效、安全的执行。

二、制定必要性
《湖北省就业创业培训补贴管理办法》文件明确规定，就业创业培训补贴实行“先垫后补”和“信用支付”办法，每人每年可享受1次补贴，累计最多享受3次补贴。各地可依据本办法，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细则。推行“信用支付”可有效解决我市重点群体参训前资金垫付难题，也是简化培训补贴申报流程，优化培训补贴支付方式的具体举措。因此，制定此细则是将省级政策要求转化为我市可操作、可监管、可考核的具体举措，确保政策执行不偏离、不走样，切实保障符合条件人员享受政策红利。

三、起草过程

2026年3月，《湖北省就业创业培训补贴管理办法》文件印发后，我单位迅速成立起草小组，通过查阅研究政策、学习借鉴先进经验、向上级部门请教请示、电话沟通及微信联系等方式，详细了解已推行“信用支付”的十堰、天门、襄阳、荆州、武汉等地的相关举措，结合我市实际情况起草该文件。
主要内容

本细则共八章十六条，核心是为符合条件人员开设信用账户，实现培训“先学后付、信用免垫”，简化补贴流程、优化资金支付。主要内容如下：

第一章 总则：明确信用账户的定义、制定依据与政策目标。

第二章 管理机构与职责：就业部门负责资格审核、授信、兑付审核；人社行政部门负责监督。

第三章 授信对象及标准：适用于“先垫后补”补贴对象；就业技能培训额度200—2500元/人，创业培训300—1800元/人；每人每年1次、累计最多3次。

第四章 信用账户建立与授信使用：学员填写申请表，培训机构汇总，开班时一并报就业部门审核。
第五章 培训组织实施与管理：授信人员持证参训，培训机构先行垫付费用，培训全程实行监管。

第六章 信用额度兑付：按“机构申报—初审—复审—公示—拨付”流程办理，资金拨付后额度自动清零。

第七章 监督与绩效评价：开展全流程监管与绩效评价，对违规套取资金行为依法处理并联合惩戒。

第八章 附则：明确解释部门及政策衔接规则。

文件同附《个人信用账户申请表》《申请汇总表》，规范申报材料与格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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